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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根據第二章與第四章之文獻資料所作之敘述與解釋，以及第四章 

逐項加以並列、比較、分析後所歸納出異同點作成結論，再根據結論提

出若干具體建議，以謀求教育改善途徑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節茲依據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對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提出以下結論說明，茲分述如下： 

 

ㄧ、我國高職工業類與日本高等學校工業專門學科兩國課程制定沿革與背 

    景之比較 

    (一)共同點 

        1.發展方式相同 

              兩國課程制定的演變初期係由單一學校(學堂)各自授課逐 

          漸演變至實業學校，後轉變成職業學校，學制皆為六-三-三制 

          。職業學校之發展係由中等職業學校與高等職業學校並存的制 

          度，逐漸朝向僅有高等職業學校的課程發展。 

        2.制定背景相同 

              近卅年間兩國所使用課程的制定背景，皆因社會或產業變 

          遷而從新修訂，且課程的修訂皆隨年代遞移而有所調整。 

        3.最高機關相同 

          兩國的最高指導單位機關皆為「部」層級，由中央之教育  

      部(台灣)或文部省(日本)統一指導、規劃與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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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相異點 

        1.制定時間不同 

          課程的制定時間而言，日本總比我國早好幾年規劃，並依  

      循漸進而制定。日本昭和48年(1973)的課程對照於我國民國63 

      年(1974)的課程就早了一年；日本昭和57年(1982) 對照於我國 

      民國75年(1986)的課程就早了4年；日本平成元年(1989)對照於 

      我國民國87年(1998)的課程就早了9年；日本平成12年(2000) 

      對照於我國民國95年(2006)的課程就早了6年。由此可見，日本 

      在制定課程的時間均較我國來得早，且作長期的漸進式修訂。 

    2.課程型態不同 

          課程的型態而言，我國的演變先由「單位行業訓練課程」，  

      再至「群集課程」，最後則是「學校本位課程」，可以發現課程  

      型態的安排是技術性課程的比重偏重。日本在開始規劃時則參 

      考美國的综合型態，不太偏重職業類之課程，而忽視普通基本 

      科目的安排。 

    3.課程制訂權限不同 

          我國的課程制定權限而言，民國87年之前，皆由教育部       

      規定各校遵造使用，民國87年之後才有校本課程的出現讓各校  

      得以配合該地域而發展適合課程。日本在昭和33年之後，課程 

      依照「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領」而讓學校得以配合該區域性以 

      及學生的適性發展來制定各校適合課程，因此在課程的權限劃 

      分上，可以看出日本在單位制的運用、制定權限的下放，以及 

      專業領域中核心課程的縮減，都較我國來得早施行且落實在基 

      層，由此可知課程的制訂主導權是掌握在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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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高職工業類與日本高等學校工業專門學科兩國課程目標之比較 

    (一)共同點 

        1.訂頒機關相同 

          我國與日本的層級皆為部級，兩國的教育目標與課程目標 

      皆由國家教育指導最高單位來規劃與頒布。 

        2.後期中等教育著重點相同 

          兩國同樣著重於職業的知能與道德之培養，以及培養學生  

      的生涯之適性發展，惟日本在對學生的生涯輔導方面略勝一 

      籌。 

    3.工業類課程目標的發展方向相同 

          兩國的工業類課程目標同樣皆由實用技能的重視到基礎 

      基本知識與能力的培養，並逐漸重視學生的個人自我發展與創  

      造思考能力。 

    4.工業類課程目標結構相同 

          兩國都先規定整體的目標，然後再分項規定比較具體的目 

      標。 

(二)相異點 

        1.後期中等教育目標視野不同 

          我國的後期中等教育的目標僅著重於後期中等階段學生 

      職業能力與技能的培養；日本則銜接前一段中等的教育，以及 

      學生往後對於國家社會所需負起的責任等上下連貫的整體視   

      野。日本並特別重視各校的特色教育，期待各校在該區域能為 

      當地培育出下一代，成為職場出色的日本產業人員。 

        2.工業課程目標特色不同 

          我國的工業課程目標早期主要在培養工業基層技術人 

      才，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逐漸重視職業道德與學生的個人適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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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日本的工業課程目標早期主要在培養工業中堅技術人員， 

      並已經注意到職業道德以及責任感等人格發展必要性，隨著時 

      代而漸趨演變為注重基礎基本的知識之傳授以及問題解決能 

      力的培養。 

 

三、我國高職工業類與日本高等學校工業專門學科兩國課程架構之比較 

    (一)共同點 

        1.課程架構的設計類同 

          兩國的課程架構皆為由必修的設計逐漸調整為擴增選修 

      提供學生更多元的選擇並進階而下放授權各學校自我設計特 

      色課程，以突顯各不同學校的特色。 

        2.最低畢業學分數之要求相同 

          兩國皆有最低畢業學分數的要求，我國在民國63年規定為 

     228學分、民國75年規定為222學分、民國87年規定為150學分、 

     民國95年規定為160學分；日本在昭和48年有85單位數以上之要 

     求、昭和57年與平成元年有80單位數以上之要求、平成12年有 

     74單位數以上之要求。因此可以見得兩國對於最低畢業學分數  

     要求類同，惟日本規定之學分數較少。 

        3.實習科目安排的走向相同 

          兩國對於實習科目的安排都有趨向基礎科目實習的安排，     

     我國在近兩期的課程改革中更將實習科目的學分數大幅減少；  

     日本則是將實習科目的安排權交予各校來做安排，在安排走向 

     上，兩國可以看出越來越降低課程架構上的實習科目學分數。 

    (二)相異點 

        1.課程架構分配不同 

              我國在民國87年(1998)以前的課程架構分配上與日本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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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年(1951)的架構類似，主要架構分為普通必修、工業專業必 

          修與選修等三部分。我國在民國87年之後到民國95年課程暫行 

          綱要的課程架構演變增添了校定必選修以及活動科目的分類，     

          其架構之組成與日本在平成年後的架構構成類似，惟課程架構  

          的設置從我國95年課程暫行綱要之架構中可看到其分配將課 

          程類別劃分為部定必修科目之一般科目與專業及實習科目、校 

          定科目之效定必修選科目以及必修科目之活動科目幾部份；而 

          日本在平成元年後則無將架構分為好幾部分，僅將專門科目表 

          另以小表表示之，以清楚了解專門科目之分配。 

      另外，日本在昭和中期之後，逐漸發展為以偏重專門學科 

  之A類型類型課程與以取得就職資格為主的B類型課程。同時重 

  視普通教科與專門科目，以讓學生為其進路發展選擇的課程。 

  這是與我國的課程架構分配上相當不同之處。 

         2.學分數(單位數)的安排不同 

               就普通必修(部定一般科目必修)而言，我國的學分數是逐 

  次增加；日本的單位數則不一定，而是依照該時期之需求而 

  做不同安排。 

               就工業專業必修科目而言，我國在課程架構表即可看到 

           具一定的標準，意即部定之工業專業科目部份，學分數有逐  

           漸減少的趨勢；在日本的工業專業必修科目學分數雖然其單 

           位數也次逐階段遞減，但並無在課程架構明示應該修習那些 

           科目，只提供標準單位數給予各校自行設定該校之工業專業 

           必修科目，惟其單位數應在標準之內。 

               就實習科目而言，我國在課程架構表也可看到規定於學 

           分表之內；而日本則將課程規劃權劃分給學校，由各校依其 

           所處地域、以及參酌各學科與學生的狀況來做適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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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畢業學分數而言，我國的畢業學分數一直都高於日本  

           的畢業學分數。 

四、我國高職工業類與日本高等學校工業專門學科兩國課程科目之比較 

    (一)共同點 

        科目調整方向相同 

            兩國的科目類皆隨著時代與目標需求而做調整，例如我國的 

        計算機概論與日本的情報都是因應資訊時代的衝擊以及需求而 

        增設的科目。 

(二)相異點 

        1.普通必修科目選擇幅度不同 

              我國的普通必修科目早期皆只有單科，到了87年之後，才 

          逐漸有多科可以選擇，到了95年暫綱更可明顯發現在各領域中 

          選擇的幅度擴大；日本從初期的課程便已經在各學科中提供多 

          種科目，並規定各校那些為必修之普通科目，此外在範圍之 

          外，學校可再自行選擇。 

         2.普通科目之科目不同 

               我國普通科目在87年之前一直都有軍訓之科目，到了87 

           年則從普通一般科目移至必修科目當中，到了95暫綱時軍訓 

           課程之名稱移除另以國防通識的課程列入一般必修科目當中 

           ，此為我國向來重視之科目，而日本在二次戰後並無法添置 

           此科目，與其戰後之協定有關。          

                日本的普通科目一直以來都有保健科目之存在以強調 

           健康安全的生活，我國對於健康安全生活的重視則要到95年  

           課程暫行綱要健康與體育領域中才得以看到。另外在藝術提  

           供的課程日本有書法科目以及對於選擇科目之多重選擇，我 

           國對於藝術方面則只提供音樂與美術兩科目，並無多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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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供選擇。     

         3.工業專門學科之分類不同 

                我國之工業專門學科劃分開始是只分學科且分科極細 

           ，到了75年開始分群分類，87年之後朝分群走向來分類；日 

           本從開始到平成年間皆分職業類科，只是分科說明越來越彈 

           性化，甚至到了平成12年後在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領工業篇 

           中已經無註明學科之分類，只有科目之說明，並對於基礎、 

           基本的知識與技術極端重視，在工業專門科目的劃分則改變 

           為「工業技術科目」、「各學科原則履修科目」、「各學科共通 

           基礎科目」與「各學科選擇基礎科目」等四大類型。 

         4.工業類共同專業科目之不同 

               在95年之前工業基礎的共同科目無從在我國的工業類科 

           目中發現，直到95年課程暫行綱要之後，在學校必修課程發 

           現到「專題製作」，才得以見到工業類共同專業科目的出現。 

               日本的高等學校工業專門學科課程的工業類共同專業科 

           目從昭和57年開始規定，而有「工業基礎」、「工業數理」、「實 

           習」、「製圖」等科目為工業類各科基礎科目，需於低年級修 

           習之。到了平成元年更由原本的四科擴增至六科，新增加的 

           兩科目分別為「情報技術基礎」與「課題研究」。到了平成12 

           年，最大的不同的是將共同必修科目分類為各學科共同必修 

           科目「工業技術基礎」、「課題研究」與各學科共同基礎科目 

          「實習」、「製圖」、「工業數理基礎」、「情報技術基礎」兩類， 

           另外更有各學科得以選修的基礎科目「材料技術基礎」、「生 

           產系統技術」、「工業技術英語」、「工業管理技術」等科目提 

           供各校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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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工業類專門科目數不同 

               我國的工業類專門科目分類初期受到單位行業課程以及 

           部訂課程之故，導致科目數目龐大，到了95暫綱之後，才因 

           群集課程以及校本課程之轉變大幅減少；日本的工業類專門 

           科目數在昭和48年也因行業所需而數目眾多，但自昭和57年 

           之後，科目數維持於60-75個之間，並依照時代所需而增減科    

           目或改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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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前述所得結論，分提出下列建議，期能對我國高職工業類課 

程有所啟示： 

 

壹、本研究之建議 

 

 一、對我國高職工業類課程制定沿革與背景之建議 

     就我國高職工業類課程的沿革與背景而言，建議能有更前瞻的眼光 

 ，多看世界各地的課程改革動態、型態與我國的工業人力需求，早期規 

 劃最適合我國的課程。 

     對於我國而言，當今正準備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建議工業類各校 

 課程制定能參考日本行之多年的形式，將使用權限發揮地淋漓盡致，以 

 挑選出合適課程並培養該校與該區域所需之人才。 

 

 二、對我國高職工業類目標之建議 

     對我國後期中等教育目標而言，建議能縱貫銜接前一段的教育以讓 

 中等教育整體具一貫性。並橫貫地方特色與個人在國家社會扮演的重要 

 角色，讓學生能對自我未來有所期許。 

     對我國高職工業類課程目標而言，應更加重視學生基礎基本能力、 

 問題解決能力與創造思考能力的培養，更須強調高職工業類課程目標特 

 色在於輔導學生知識性發展，而非如以前僅僅技術人員之培養。 

 

 三、對我國高職工業類課程架構之建議 

     對我國高職工業類課程架構的分配而言，可以更彈性化，日本於昭 

 和中期之後不再於高等學校學習指導要領(工業篇)提供制式的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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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只提供指導說明，架構表則由各校自行設定，這是我國在因應學校  

 本位課程之際也可以參考之處。另外，我國高職工業類課程也可參考日 

 本分為A、B不同類型，讓學校與學生選擇適合自我進路發展的課程研究。 

     對我國學分數的安排，可以更加審思我國是否需要如此多的畢業學 

 分，學生的吸收能力是否能負荷，以及如同架構分配般，可以多加彈性 

 化地給予校訂必選俢更大彈性空間。 

 

 四、對我國高職工業類科目之建議 

  (一)對普通科目部分之建議    

          對我國高職工業類科目當中之普通科目而言，可以提供更多科 

     目讓學校參考選定適合該校發展的科目，擴大選擇幅度。 

          另外在普通科目的提供上，未來的社會勢必將會更強調保健與 

     家庭之重要，保健與家政科目對於家庭力量的穩固以及社會的安定 

     皆有不可或缺的支撐點所在，我國高職階段的學生應當對於自身以 

     及家庭與社會三方面有所深切體認，保健與家政科目之重要不言以 

     喻，因此建議我國可以參考日本將這兩科列為必備的普通科目。 

          而在普通科目的藝術領域，日本仍相當重視書法這項源自中國 

     傳統之國粹，建議我國可以增列為藝術領域的科目提供學校學生選 

     擇，不要讓中國的國粹拱手讓人。 

  (二)對工業類課程科目部分之建議 

          在我國工業類專門學科劃分的走向朝向「群」類劃分，對於課 

     程的配置也較以前來得有彈性。但仍可建議其規劃可以參考日本對 

     於基礎基本重視而在科目規劃之用心，將工業類的專門學科分成「各 

     工業類學科共同必修科目」亦即核心科目、「各工業類學科必修科目 

     」亦即各科必修科目、「各工業類學科共同基礎科目」亦即工業類共 

     同之基礎科目以及「工業類各分類科目」亦即各科目四大類型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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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在執行校本課程時能知道核心基礎與專業分野的範疇彈性設計適當 

   課程。 

        在工業類科目數方面，建議我國應當時時審視當前需要或學生修 

   習狀態以及各校各區域性需求來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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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 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運用比較教育研究法，藉用大量國內外文獻資料與文件資 

       料，而這些資料是否足以代表後期中等教育工業類課程之範圍仍 

       值得商榷，再加上比較研究法較偏重質性之研究，如何使用量化 

       方法運用於質性研究中以使其較具科學化，此為未來研究者可再 

       思考之處。 

二、 就研究範圍而言 

本研究範圍針對近卅年間兩國後期中等教育工業類課程作一比較

分析，惟分析時並未考慮評鑑與教科書之範疇。建議未來研究者可

再縮小研究範圍，更深入探討之，以完成從課程上游，涵括課程選

擇、編制的哲學、行政支援以及下游包含課程的實施情形與狀況、

課程改革之評鑑等等完整的分析，但研究者需更加注意其應具備課

程之專業素養。 

        

  

  

 

 

 

 

 

 

 

 
 


